附件1
2025年秋季学期教务与学籍相关工作安排
一、9月份相关工作
1． 学期开设课程制定、启用及发布。
2． 一网一平台课程梳理及课程开设工作。
3． 一网一平台课程负责人账号管理及赋权工作。
4． 组织课程负责人完成一网一平台课程部署工作。
5． 发布2025年秋季学期学籍预警通知。
6． [bookmark: _GoBack]组织开展学籍异动、选课、分班及分配辅导教师工作。
7． 完成教务系统内2025年秋季毕业及学位审核相关工作。
8． 制定一网一平台课程开设总表，发布本学期网上教学工作安排。
9． 分部发布直播辅导课课表，各教学单位报面授（直播）辅导课课表。
10． 组织开展2025年秋季学期毕业作业（论文、设计）答辩准备工作。
11． 废证换证及毕业证明书办理工作。
12． 学信网身份复核工作。
二、10月份相关工作
1． 组织开展期初网上教学检查工作。
2． 网上实时教学活动BBS申报、审核及督查工作。
3． 开展2025年秋季学期听评课督导工作。
4． 组织开展免修免考申报及审核工作。
5． 组织开展2025年秋季学期毕业作业（论文、设计）答辩。
6． 召开2025年综合教学检查推进会。
7． 组织开展2025年秋季学期实地教学检查工作。
8． 2025年秋季申报学位的学位论文集中查重。
9． 废证换证及毕业证明书办理工作。
10． 学信网身份复核工作。
11． 每周编制并发布教师课程教学行为统计表和各教学单位网检数据。
12． 在线审核、上报2025年秋季申报学位学生的相关材料，并完成学位审核相关工作。
13． 组织各教学单位上报11月需终审验收的学位论文电子稿。
14． 各教学单位提交综合教学检查自检报告。
三、11月份相关工作
1． 持续开展实时教学活动BBS督查工作。
2． 开展2025年秋季学期听评课督导工作。
3． 制定2026年春季学期开设课程表。
4． 每周编制并发布教师课程教学行为统计表和各教学单位网检数据。
5． 组织开展学习支持服务工作。
6． 组织开展毕业作业（论文、设计）终审验收工作。
7． 完成国开学位申报及合作学位申报工作。
8． 废证换证及毕业证明书办理工作。
9． 学信网身份复核工作。
10． 发布10月份网检数据通报。
四、12月份相关工作
1． 持续开展实时教学活动BBS督查工作。
2． 开展2025年秋季学期听评课督导工作。
3． 制定、启用和发布2026年春季学期专业规则。
4． 制定和上传2026年春季学期教材使用清单，征订教师用书。
5． 完成本学期学籍相关档案整理归档汇总工作（毕业生花名册、成绩册和学位申报名册）。
6． 废证换证及毕业证明书办理工作。
7． 学信网身份复核工作。
11． 发布11月份网检数据通报。
六、2026年1月份相关工作
1． 对各教学单位教学指标开展综合性数据统计分析。
2． 组织开展期末网上教学检查工作。
3． 组织开展2026年春季学期提前批次毕业审核工作。
4． 制定2026年春季学期开课一览表、专业负责人一览表。
5． 依据国开相关文件要求组织开展优秀论文上报工作。
6． 废证换证及毕业证明书办理工作。
7． 学信网身份复核工作。
8． 发布12月份网检数据通报和秋季学期网检数据通报。
注：以上事宜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